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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16]414

号”文核准，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木林森”、“公司”或“发行人”） 已

完成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83,827,918股人民币普通股。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或“保荐机构”）接受木林森的委托，担任木林森本次非

公开发行的上市保荐机构，认为木林森申请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上市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

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特推荐发行人

本次发行的股票在贵所上市交易。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概况 

公司名称（中文）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英文） MLS CO.,LTD.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木林森 

股票代码 002745 

上市时间 2015 年 2 月 17 日 

发行前注册资本 44,45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孙清焕 

董事会秘书 赖爱梅 

注册地址 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木林森大道 1 号、中山市小榄镇泰丰工业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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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42 号之一 

办公地址 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木林森大道 1 号 

邮政编码 528415 

公司网址 www.zsmls.com 

电子信箱 ir@zsmls.com 

经营范围： 

进出口贸易（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

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证方可经营）；生产、销售：发光二极管、液

晶显示、LED 发光系列产品及材料、电子产品、灯饰、电子封装材

料、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施工；铝合金、不锈钢制作；

承接夜景工程设计及施工、绿化工程施工；节能技术研发服务、合

同能源管理。 

（二）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3-31 2015-12-31 2014-12-31 2013-12-31 

流动资产 490,275.90 442,606.09 290,248.84 175,111.13 

非流动资产 345,472.20 325,200.67 229,020.84 168,477.31 

资产总计 835,748.10 767,806.76 519,269.68 343,588.44 

流动负债 540,176.84 491,775.60 366,303.41 236,591.30 

非流动负债 41,599.96 21,713.07 3,296.05 1,443.56 

负债总计 581,776.81 513,488.68 369,599.46 238,034.87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权益合计 
250,813.14 251,216.15 146,878.08 103,491.62 

少数股东权益合

计 
3,158.15 3,101.94 2,792.14 2,061.96 

股东权益合计 253,971.29 254,318.09 149,670.22 105,553.57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年 1-3月 2015 年 2014 年 2013 年 

营业收入 81,970.83 388,160.87 400,166.79 287,364.66 

http://www.zsmls.com/
mailto:@zsm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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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6年 1-3月 2015 年 2014 年 2013 年 

营业成本 66,580.56  306,681.38 296,735.63 200,875.37 

营业利润 5,574.35 27,058.54 50,559.18 49,921.39 

利润总额 5,862.42 30,113.96 51,736.26 51,215.25 

净利润 5,004.01 25,763.39 43,835.31 43,614.3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5,046.43 25,554.63 43,376.23 43,268.22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年1-3月 2015 年 2014 年 2013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4,948.85 44,058.93 81,513.30 85,508.9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3,176.31 -107,684.21 -42,060.19 -50,438.2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43,418.92 144,591.07 -46,348.76 -21,152.6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

额 
15,194.58 81,415.60 -6,961.68 13,702.46 

 

4、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2016-3-31 2015-12-31 2014-12-31 2013-12-31 

流动比率 0.91 0.90 0.79 0.74 

速动比率 0.77 0.77 0.63 0.58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66.17% 62.49% 70.69% 69.23% 

每股净资产（元） 5.64 5.75 3.67 2.59 

主要财务指标 2016 年 1-3 月 2015 年 2014 年 2013 年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2.03 9.81 13.46 16.13 

存货周转率（次） 0.96 4.81 6.05 6.67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股） 
0.11 0.99 2.04 2.1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58 1.08  1.0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 0.11 0.52 1.06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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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58 1.08  1.0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稀释每

股收益（元/股） 
0.11 0.52 1.06 1.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9% 10.98% 34.65% 49.4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1.91% 9.73% 33.85% 47.87% 

二、申请上市股票的发行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444,500,000 股，本次发行 83,827,918 股，发行后

总股本为 528,327,918 股。具体发行情况如下： 

（一）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二）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三）发行方式：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四）发行价格：28.01 元/股 

（五）发行股数：83,827,918 股 

（六）募集资金总额：2,348,019,983.18 元 

（七）募集资金净额：2,315,739,400.00 元 

（八）发行对象、配售股份数量、配售金额及股份锁定情况 

序

号 

发行对象 认购股数（股） 认购金额（元） 限售期 

1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4,384,148 682,999,985.48 12 个月 

2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240,628 454,899,990.28 12 个月 

3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3,031,060 645,099,990.60 12 个月 

4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540,878 435,299,992.78 12 个月 

5 北京和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631,204 129,720,024.04 12 个月 

合计 83,827,918 2,348,019,983.18  

（九）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1、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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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4 年 11 月 8 日 

注册地址：天津自贸区（中心商务区）响螺湾旷世国际大厦 A 座 1704-241

号 

注册资本：51,430 万元 

法定代表人：井贤栋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从事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

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2、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    称：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成立日期：2004 年 4 月 19 日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 1000 号 31 层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章宏韬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3、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名    称：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成立日期：2005 年 9 月 19 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16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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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许会斌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4、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    称：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成立日期：2011 年 6 月 21 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 号 505 室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阮琪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5、北京和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名    称：北京和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2009 年 03 月 27 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北展北街华远企业号 5、7、9、11、13、15、17

号 8 层 17 号楼 902 

注册资本：1,632.6531 万元 

法定代表人：于军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策划；市场调查；经济信息咨询（不

含中介服务）；会议服务；销售办公用品、家用电器、电子产品、机械设备。 

（十）注册会计师对本次募集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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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6 年 5 月 11 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瑞华验

字[2016]第 48380013 号《验证报告》。经审验，截至 2016 年 5 月 11 日止，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指定的收款银行账户已收到本次发行认购

人在认购指定账户缴存的认购资金累计人民币 2,348,019,983.18 元。 

2、2016 年 5 月 12 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瑞

华验字[2016]第 48380014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15 年 5 月 12

日止，发行人已收到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2,315,739,400.00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及股本人民币 83,827,918.00 元，均为货币出资。 

（十一）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情况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370,000,300 83.24 453,828,218 85.90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74,499,700 16.76 74,499,700 14.10 

股份总数 444,500,000 100 528,327,918 100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三、保荐机构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情形的说明 

经过核查，保荐机构不存在下列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1、保荐机构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合计

超过百分之七； 

2、发行人持有或者控制保荐机构股份超过百分之七； 

3、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或者董事、监事、经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拥有

发行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等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4、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之间存在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其他关联关系。 

报告期内，保荐机构的关联方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以下简称“平

安银行中山分行”）与发行人之间存在贷款、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务融资工具承销

等银行业务，除此之外，保荐机构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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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发行人提供担保或融资的情形。平安银行中山分行有着严格的内控和授权流程，

并受总行及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督管控，其向发行人发放贷款的利率、在银行间债

券市场承销债务融资工具的承销费率均按市场水平确定，不存在利益输送情况。

本保荐机构与平安银行按照金融行业分业经营的原则，各自独立经营、独立决策，

均有严格的内控机制并受各自主管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督管控，平安银行中山分行

与发行人之间正常的银行业务不会影响本保荐机构公正履行保荐职责。 

四、保荐机构关于发行人证券上市后持续督导工作的安排 

事项 安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在本次发行结束当年的剩余时间及其后一个

完整会计年度内对发行人进行持续督导。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大股东、

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制度 

根据有关上市保荐制度的规定精神，协助发

行人进一步完善防止大股东、其他关联方违

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制度，保证发行人资产

完整和持续经营能力。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其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

人利益的内控制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协助发行人完善有关制度，并

督导发行人有效实施。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

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并对关联交易发表

意见 

协助发行人进一步完善和规范保障关联交易

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保荐代表人适时督

导和关注发行人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和合规

性，同时按照有关规定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4、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审阅信

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提

交的其他文件 

保荐代表人在信息披露和报送文件前事先审

阅发行人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

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以确保发行人

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使用、投资项 保荐代表人通过列席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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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会，每季度对发行人进行现场调查等方式跟

踪了解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投资项目的实

施等承诺事项。 

6、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

并发表意见 

协助发行人进一步完善和规范为他人提供担

保等事项的制度，保荐代表人持续关注发行

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发行人有义务及

时向保荐代表人披露有关拟进行或已进行的

担保事项，保荐机构将对发行人对外担保事

项是否合法合规发表意见。 

7、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规定及保荐协议

约定的其他工作 

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

以及保荐协议约定的其他工作，保荐机构将

持续督导发行人规范运作。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机构的权利、履行持

续督导职责的其他主要约定 

发行人根据约定及时通报有关信息；根据有

关规定，对发行人违法违规行为事项发表公

开声明。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配合保荐机构

履行保荐职责的相关约定 

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存有疑义的，中

介机构应做出解释或出具依据。 

五、保荐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一）保荐机构已在证券发行保荐书中作出如下承诺： 

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的

相关规定；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

的依据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

存在实质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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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

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证发行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本办法采取的监管措施； 

9．遵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事项。 

（二）本机构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在证券

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

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 

（三）本机构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保荐证券上市的规定，接

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六、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谢永林 

保荐代表人：李竹青、甘露 

项目协办人：王耀 

项目组其他成员：张小艳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中心区金田路 4036 号荣超大厦 16-20 层 

联系电话：0755-22626830 

传    真：0755-82434614 

七、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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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保荐机构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意见 

本保荐机构认为：木林森申请其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

有关规定，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平安证券同意推

荐木林森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请予批准。 



12 

 

（本页无正文，为《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上市保荐书》的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李竹青  甘  露 

    

    

法定代表人签字：    

 谢永林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6 年 5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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